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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推廣 2021  
經紀佣金優惠 其他優惠 

交易途徑
 

第 1 至 第 6 個交易月 第 7 至 第 12 個交易月 

 認購新股手續費減半
(10)

  

 

 豁免存入股票費用
(11)

 

 

 350 股票積分奬賞
(12)

 

網上及流動證券交易
(3) 

 
 

0% 
0.1% 

證券熱線交易
(3)

 0.125% 
條款及細則 

1. 證券交易推廣（「本推廣」）生效期由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除特別註

明外，本條款及細則所用的詞語應與證券服務協議書所用的有關詞語具有相同涵義。 

2. 受下列條款規限，符合條件的客戶必須進行以下註冊，方可享有本推廣長達 12 個交易月（「優惠期」）之經紀佣金優惠

及其他優惠：  

2.1. 簽署並確認已收妥本推廣條款和細則；及 

2.2. 存入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及買賣之股票（「港交所證券」）於證券戶口內及／或存入等值不少於港幣 5,000 元款項

於結算戶口內。 

3. 電子證券交易服務包括由大眾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本行」）所提供之網上證券交易服務（「網上途徑」）及流動證券

交易服務（「流動途徑」）。申請此服務後，客戶需啟動網上途徑及註冊流動途徑才能於這些途徑進行證券交易。網上證

券交易指經本行的網上證券交易服務所進行之證券交易，而流動證券交易則指經本行的流動證券交易服務所進行之證

券交易（統稱「電子交易」）。證券熱線交易指經本行的證券交易熱線所進行之證券交易（「非電子交易」）。 

4. 本推廣只適用於持有香港身份證及香港地址（包括住宅地址和通訊地址）之人士。 

5. 本推廣之所有優惠不適用於任何有下列情況之客戶： 

5.1. 於開戶時或在優惠期內任何時候委任任何獲授權人士以操作其證券戶口； 

5.2. 於優惠期內任何時候或之前被委任為獲授權人士以操作於本行開立之任何證券戶口； 

5.3. 現時仍然享用本行任何其他證券交易相關優惠；或 

5.4. 於申請開戶或電子證券交易服務前 12 個月內曾享用本行以往的證券交易推廣之任何優惠。 

於優惠期內，若發生任何上述情況，或本行知悉發生任何上述情況，客戶於本推廣之優惠將即時被取消，而本行將從

客戶之戶口扣除已獲贈之 350 股票積分奬賞及／或任何已獲豁免之存入股票費用及／或任何已獲折扣之認購新股手續

費用。 

6. 新客戶優惠 (Code: SEC2021AB) 
6.1. 新客戶指任何人士於開戶生效日以前 12 個月內，從未以個人或聯名形式於本行持有任何證券戶口。 

6.2. 除上述第 2 及 5 條另有規定外，於推廣期內在本行成功開立證券戶口之新客戶，由開戶生效日起計可享有（a）

12 個交易月非電子交易及電子交易（如適用）之經紀佣金優惠；（b）首六個交易月豁免存入股票費用和認購新

股手續費減半之優惠；以及（c）350 股票積分奬賞。  

6.3 為免生疑問，如新客戶於優惠期內申請電子證券交易服務，才可享有電子交易之經紀佣金優惠。 

7. 現有客戶優惠 (Code: SEC2021AB) 
7.1. 現有客戶指過往 12 個月內已於本行持有以個人或聯名形式但非於推廣期內開立並有效之證券戶口；及從未申請

本行之電子證券交易服務或於電子證券交易服務生效日前 12 個月內，並沒使用該服務的任何人士。 

7.2. 除上述第 2 及 5 條另有規定外，於推廣期內在本行成功申請電子證券交易服務之現有客戶，由電子證券交易服

務生效日起計可享有（a）12 個交易月之電子交易經紀佣金優惠；（b）首六個交易月之存入股票費用豁免和認購

新股手續費減半之優惠；以及（c）350 股票積分奬賞。  

7.3. 名字（或證券戶口號碼）出現在「特選客戶」 列表中之現有客戶，將享用第 8 條所述之特選客戶優惠。 

7.4. 為免生疑問，現有網上證券交易服務之現有客戶於推廣期內註冊流動證券交易服務將不符合現有客戶優惠之資

格。 

8. 特選客戶優惠 (Code: SEC2021C) 
8.1. 特選客戶是指已在本行持有證券戶口並在一段時間內未有任何證券交易，而本行正邀請其參加本推廣之客戶。     

8.2. 客戶可以透過本行分行或致電證券服務熱線: 2581-1468 查詢其資格。 

8.3. 特選客戶必須在推廣期內親臨本行分行進行登記本推廣。  

8.4. 除上述第 2 條另有規定外，成功登記本推廣之特選客戶，由登記生效日起計可享有（a）12 個交易月非電子交易

及電子交易（如適用）之經紀佣金優惠；（b）首六個交易月之存入股票費用豁免和認購新股手續費減半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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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c）350 股票積分奬賞。 

9. 經紀佣金優惠： 

9.1. 優惠適用於經本行以非電子交易及／或電子交易所提交及執行之港交所證券買入和賣出交易（「買入和賣出交

易」）。 

9.2. 交易月分別指（a）新客戶由證券戶口開戶生效日起計之一個月週期；（b）現有客戶由電子證券交易服務生效日

起計之一個月週期；（c）以及特選客戶由登記本推廣生效日起計之一個月週期。為免生疑問： 

9.2.1. 不同之交易月可能有不同的交易日數：如生效日為 4 月 7 日，第 1 個交易月由 4 月 7 日至 5 月 6 日止，而

第 2 個交易月則由 5 月 7 日至 6 月 6 日止等。  

9.2.2. 生效日指本行完成批核開立證券戶口或電子證券交易服務申請之日期，而非客戶簽署及遞交文件之日期。  

9.3. 優惠期內透過電子交易及非電子交易進行之買入和賣出交易須分別先付 0.2%（最低收費為港幣 68 元）及 0.25% 

（最低收費為港幣 100 元）之經紀佣金。本行將向享有經紀佣金優惠之客戶以港元現金形式回贈優惠期內已繳

付之經紀佣金（「可獲回贈佣金」），方式如下：- 

9.3.1. 於首個交易月至第六個交易月進行之買入和賣出交易，可獲回贈佣金將按全數已繳付經紀佣金之 100％計

算，並在第七個交易月存入結算戶口內，最高為港幣 10,000 元。  

9.3.2. 於第七個交易月到第 12 個交易月進行之買入和賣出交易，可獲回贈佣金將按全數已繳付經紀佣金之 50％

計算，並在第 13 個交易月存入結算戶口內。  

9.4. 客戶仍須繳付其他交易費用，包括但不只限於中央結算交收處理費、交易徵費、投資者賠償徵費（如有）、交易

費及印花稅等。詳情請參閱本行之「投資服務收費表」。    

9.5. 如客戶在本行安排佣金回贈時或之前取消證券戶口或結算戶口或電子證券交易服務，客戶將不能獲取可獲回贈

佣金。 

10. 認購新股手續費減半 

10.1. 本推廣之合資格客戶在首個交易月至第六個交易月經本行認購新股可獲手續費減半。 

10.2. 本行於客戶認購新股時先收取標準認購手續費港幣 100 元，而於新股分配／退款日將港幣 50 元存入其結算戶口

內。 

11. 豁免存入股票費用 

11.1. 本推廣之合資格客戶在首個交易月至第六個交易月可獲豁免存入股票費用。 

11.2. 豁免存入股票費用適用於經中央結算存入之股票及股票實物存入。  

12. 股票積分奬賞 

12.1. 本推廣之合資格客戶可獲贈 350 股票積分奬賞（「本奬賞積分」）。 

12.2. 本奬賞積分將於首個交易月的第二個交易日自動更新及顯示於客戶網上證券交易服務平台內（如有）。 

12.3. 本奬賞積分及透過本行任何途徑完成證券交易所繳付之交易佣金而獲贈的股票積分只可用作換取本行即時股票

報價服務（「此服務」）。 

12.4. 本奬賞積分及此服務均受本推廣、股票積分奬賞及即時股票報價服務的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13. 本行有權隨時修訂、暫停或終止本推廣及更改其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本行亦有權不提供本推廣予任何個別

客戶，而毋須提出任何理由。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對本推廣之所有事宜均有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相關人士具約束力。 

14. 除客戶及本行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

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5. 此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差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6. 所有上述條款及細則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所規管及闡釋。 

 

風險披露聲明： 

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可能變得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够賺取利潤，並可能會招致損失。故在

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閣下應詳細閱讀有關的風險披露聲明及小心衡量本身的投資目標、投資經驗、財政資源及其他相關

條件以決定是否適合參與任何投資項目。假如閣下對風險披露聲明，或在進行交易或投資中所涉及之性質、風險及適合性

的任何方面有不確定或不明白的地方，閣下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免責聲明： 

此服務由 AASTOCKS.com Limited 而非本行所提供。AASTOCKS.com Ltd 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

無誤。凡屬此服務所提供之資料，乃由本行再轉送予客戶並祗供參考之用。本行及 AASTOCKS.com Limited 對任何因此服務

所附帶或引致之損失或損害事宜概不負責。由此服務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方面當中包括客戶因依賴此服務而以致客戶蒙受的

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損害或申索，本行或本行的任何董事、高級人員、僱員及代理人均毋須向客戶負責。 

 

本文件所載資料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任何監管機構審查，亦非就任何證券服務或交易作出建議、要約及／

或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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